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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草案"中明确禁止八种#医闹$行为%

!一"在医疗机构焚烧纸钱&摆设灵堂&摆放

花圈&私拉横幅&违规停尸&聚众滋事&围堵大门

或重要出入口影响人员正常进出的'

!二"在医疗机构内寻衅滋事'

!三"冲击或者占据医疗机构办公&诊疗场所'

!四"非法携带易燃&易爆危险物品或管制器

具进入医疗机构'

!五"侮辱&威胁&恐吓&故意伤害医务人员或

者限制医务人员人身自由( 或者威胁其他人员

人身安全的行为'

!六"在医疗机构内故意损毁或者盗窃&抢夺

公私财物'

!七"倒卖医疗机构挂号凭证'

!八"阻挠将尸体移放太平间或者殡仪馆'

!九"其他扰乱医疗机构正常秩序的行为)

! ! ! !记者在“中国上海”网站上看到，尽管
《草案》内容较为专业，但已经吸引了业内外
不少公众的关注，尤其是针对医疗鉴定、尸
检、复印病史等问题展开热议。

多名网民提到“医院复印病史难”的问
题。有网民“吐槽”：医疗纠纷后，患者家属去
复印病史资料，医院办公室叫你等半天，只
把审查好了一部分病史给你。即使患者出院
了，医院查房等病史都不让患者看到，患者
拿不到全部手术病史资料。网友为此建议，
《草案》中应规定，患者出院一星期内，必须
提供给患者或家属所有任何病史。还有人提
出，尽管《草案》中有规定，患者需要复印或
者复制病历资料的，医疗机构应当按照国务
院卫生行政部门的规定提供，并开列清单和
加盖证明印章，但并没有明确规定提供的时
间、内容、方式等。如果涉及到诉讼，患者容

易出现“举证难”的问题。
一名自称是“上海市医调委专家”的网

友，对《草案》中关于患者死亡尸检的内容提
出疑问，根据《草案》，医患双方不能确定死
因或者对死因有异议的，应当在患者死亡后
!"小时内进行尸检。但在实践中经常遇到
这样的情况：医患双方都同意进行尸检，但
是双方不能就尸检的机构达成一致，导致超
过尸检的最佳时间怎么解决？
浦东新区医调办主任涂建设表示，如今

的医患纠纷由于受到网络快速传播等因素
影响，容易出现放大化的趋势。因此，不要简
单地在医院医生和患者之间“选边站”，更不
能“一边倒”，应该针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实际上，在上海，医患矛盾并没有想象中这
么严峻。从浦东新区的一家知名医院的数字
来看，最近高温天每天门急诊人次达到近 #

万 "千人次，但医患纠纷的发生率只在万分
之 $%&以下。

因此，《草案》推出的主要意义，就是起
到预防和及时处置医疗纠纷的作用，尤其要
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的作用。但也要防止人们
印象中人民调解就是“老娘舅和稀泥”的印
象，不断提高调解人员的专业素质和调解水
平，提高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在老百姓心目中
的公信力。

医患矛盾，一个关注度高却争
议不断的话题。一面是患者维权举
步维艰的现状，一面是医务人员频
频遭遇人身伤害的恶性事件，为了
“求解”这个难题，近日，市政府就
《上海市医患纠纷预防与处置办法
（草案）》（下称《草案》）征求意见，试
图从医院、患者、医患纠纷人民调解
工作办公室（以下简称“医调办”）、
公安机关等不同角度和立场，对各
自的权责作出具体规定。据了解，这
也是本市首个医患纠纷预防处置的
地方性规章。

! ! ! !《草案》共分 '章 !(条。从医疗纠纷调解的
适用范围，工作机制、纠纷预防、纠纷解决途径、
监督管理等方面加以阐述。

其中，明确“医患纠纷”所涵盖的范围主要
包括：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与患者因医疗行
为而发生的，患者要求医方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或违约赔偿责任的纠纷；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
员与患者因医疗行为以外的原因引发的纠纷，
如违反安全保障义务、隐私保密义务等发生的
纠纷；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执业活动中与
患者发生的其他纠纷。
在解决医患纠纷的途径上，《草案》指出，发

生医患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依照本办法向医调
委申请调解，也可以选择自行协商、或者向卫生
行政部门申请调解、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医调委依法独立调解医患纠纷，不受行政机关、
社会团体或个人的干涉，同时不收取任何费用。
《草案》进一步突出了医调委人民调解员的专

业性要求，并进一步明确了专家咨询制度，明确上
海建立由医学、法律、法医等方面专家组成的医患
纠纷咨询专家库，为医调委提供咨询意见。
一旦发生死亡的严重医疗纠纷，《草案》对医

患双方的行为进行了规定。《草案》规定：患者死
亡，医患双方不能确定死因或者对死因有异议
的，应当在患者死亡后 !"小时内进行尸检；具备
尸体冻存条件的，可以延长至 (日，尸检应当经
死者近亲属同意并签字。患者在医疗机构内死亡
的，医疗机构应当立即将尸体移放太平间，并按
有关规定处理，患者家属应当予以配合。
在医患纠纷中，患者如果要起诉医院，往往

面临举证难的问题。作为医院，一旦发生纠纷有
什么义务？《草案》中规定，医患纠纷发生后，患
者要求封存病历资料或现场实物的，医疗机构
与患者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共同实施封存。请求
赔偿金额在 )万元以上的医患纠纷，医疗机构
应当告知患方向医调委申请调解。医患双方协
商一致的，应当签署书面协议；协商不成的，可
以向医调委申请调解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来信：dzlx@wxjt.com.cn新民网：www.xinmi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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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需多一份理性

明确纠纷范围及权责
禁止八种“医闹”行为

上海拟立法为预防处置医患纠纷“定规矩”———

! ! ! !更多精彩内容( 请关注新民晚报法治

类微信公众账号*新民法谭$(用手机扫一

扫二维码( 或搜索微信公众账号 *新民法

谭$(也可查找微信号*#$%&'()*$)

手机扫一扫
精彩更多

本报记者 宋宁华

! ! ! !市医调办是《草案》的主要起草部门，该
《草案》和过去的医患纠纷相关法律法规相
比，有何不同？为此，记者独家采访了市医调
办副主任商忠强，解读《草案》几大亮点。

亮点一!凸显第三方人民调解的作用

“这个《草案》从去年开始筹备，并征求
相关部门意见，近期正式开始在‘中国上海’
网站等媒体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最大的亮
点就是体现了第三方调解的作用和地位。”

本市自从全面推行医患纠纷人民调解
制度以来，人民调解的“威力”也初步显现。
*$#*年，本市医患纠纷在年内的调解成功
率为 ((+，较此项工作在本市全面推进前提
高了近 #&个百分点。

为此，在《草案》中，有近一半的条款是
关于人民调解的，对人民调解组织在医患纠
纷化解工作中的法律地位予以明确和肯定，
并赋予医调委专门调解所在行政区域内医
患纠纷的职责，还规定医调委依法调解独立

医患纠纷，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或个人
干涉。
在医患纠纷中，存在个别医院出于各种

原因，不愿和患者自行调解的情况。根据有
关部门前期调研情况和工作实践发现，请求
赔偿额 )万元以上纠纷，一般多是较为复
杂，容易引发医患冲突，严重影响医疗机构
正常秩序。
为此，《草案》第 *#条规定，请求赔偿金

额在 )万元以上的医患纠纷，医疗机构应当
告知患方向医调委申请调解，并与患方共同
接受医调委的调解；《草案》第 *)条第一款
规定，患方当事人单独向医调委申请调解
的，公立医疗机构不得拒绝。

亮点二!规范医疗责任险 修复医患关系

在医患纠纷中，多数纠纷都涉及到赔偿
金额问题，往往成为双方“拉锯战”的焦点问
题。自 *$$*年起，本市开始在公立医疗机构
中实行医疗责任保险，目前，本市已有近九

成以上的公立医疗机构参加医疗责任保险，
但仍存在少数公立医院不缴纳保险的情况。
一旦发生医患纠纷，不利于发挥保险的避险
功能化解矛盾。

为此，在《草案》中规定：本市公立医疗
机构应当参加医疗责任保险。同时也完善了
保险理赔与人民调解衔接机制，规定了医调
委通知保险公司的义务：医患纠纷一方的医
疗机构参加医疗责任保险的，医调委应当及
时通知承保保险公司。
在原先医患纠纷诉讼中，有部分当事人

对医疗鉴定存在“老子鉴定儿子”的质疑，
《草案》则也为当事人解决矛盾提供了一条
新路———便是通过人民调解，启动专家咨询
程序。和医疗鉴定只出具鉴定报告的结果不
同，医患纠纷人民调解的专家咨询，既可以
对医患纠纷作出医学分析，也可以通过解析
原因的过程，起到调解医患矛盾、修复医患
关系的作用，更有利于双方“握手言和”。

提出医患双方权责

明确禁止八种“医闹”

"焦点关注#

充分发挥人民调解作用 破解医患纠纷瓶颈问题
———市医调办副主任商忠强解读《草案》几大亮点

"相关链接$ 市民网上热议《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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